
深圳威迈斯新能源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

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的核查意见

深圳威迈斯新能源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薪酬

与考核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薪酬与考核委员会”）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法”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《上

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

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《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4

号——股权激励信息披露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《深

圳威迈斯新能源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激励计划》（草案）”或“本次激励计划”）以及《深圳威迈斯新能源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考核管理办法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对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

条件成就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发表核查意见如下：

一、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

的核查结果如下：

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条件成就说明

1

（一）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：

1、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

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；

2、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

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；

3、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、公司章程、

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；

4、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；

5、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。

公司未发生左述情

形，满足本项解除限

售条件。

2

（二）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：

1、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；

2、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

人选；

3、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

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；

4、具有《公司法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

激励对象未发生左述

情形，满足本项解除

限售条件。



员情形的；

5、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；

6、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。

3
（三）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任职期限要求

激励对象在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前，须满足 12 个月

以上的任职期限。

激励对象均满足左述

任职期限要求。

4

（四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

本激励计划的考核年度为 2025-2026 年两个会计年度，

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。本激励

计划的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：

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

第一个解除

限售期

以 2024 年度归母净利润为基数，2025 年

度归母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0%
第二个解除

限售期

以 2025 年度归母净利润为基数，2026 年

度归母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0%
注：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不构成公司对任何投资者的业绩

预测和承诺；上述“净利润”以公司经审计后的报表数据为

准（下同），并剔除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/
员工持股计划（若有）所涉及的股份支付费用数值作为计算

依据。

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出具《深圳威迈斯新

能源（集团）股份有

限公司 2025 年度审

计报告》，公司 2025
年度扣除股份支付影

响后的归母净利润为

57,142.09万元，相较

于 2024 年增长率为

39.67%，达到第一个

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

的业绩考核目标。因

此，本次激励计划限

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

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

已成就，公司层面本

期解除限售比例为

100%。

5

（五）满足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

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相关规定组织实

施，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评级确定其实际解除限售的股份

数量。激励对象的考核评级划分为 A、B+、B、C、D 五个

档次，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解除限售

比例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：

考核评级 A B+ B C D
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100% 90% 0% 0%
激励对象当期实际解除限售数量=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

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×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。

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，激励对象按照本激励计

划规定比例解除限售其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

票；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考核评价结果为“C、D”，则

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

解除限售，激励对象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，由公司以

授予价格回购注销。

1、本次激励计划的

18 名激励对象个人

考评等级为 A或 B+，
对应可解除限售的限

制性股票为其本期计

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

股票数量的 100%，即

39.11万股；

2、本次激励计划的 3
名激励对象个人考评

等级为 B，对应可解

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

为其本期计划解除限

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

的 90%，合计即 4.13
万股；当期因个人层

面绩效考核原因不能

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

制性股票，由公司以



授予价格回购注销，

即 0.46 万股。

综上所述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：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

体资格，未发生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；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

合法、有效；根据《管理办法》《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以及《考核管理办法》的相

关规定，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

成就。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公司为符合条件的 21 名激励对象所持共计 43.24 万股

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，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深圳威迈斯新能源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

2026年 4月 15日


